
 
 

证券代码：60106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盐集团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8 

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至 5%的权益变动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系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中新

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新建招商”、“信息披露义务人”）履

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新建招商持有公司股份 32,138,811 股，持股比例由 5.04%

下降至 5.00%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 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1），中新建招商计划在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024 年 8 月

12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,427,760 股，不超过公司总

股本的 1%；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,855,521 股，不超过公司总

股本的 2%。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。 

2024 年 5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中新建招商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获悉

其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76,100 股。本次权

益变动后，中新建招商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32,414,911 股减少至 32,138,811 股，

持股比例由 5.04%下降至 5.00%。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

 
 

企业名称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7 号 2-20 室 

法定代表人 何秋田 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5847603015 

经营范围 

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，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

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经营期限 2011-10-28 至 2024-10-27 

联系电话 0993-2023542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4年 5 月 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卖出

公司股份 276,100 股，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占当前总股本的比例降低至 5.00%。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说明  

中新建招商不存在一致行动人；中新建招商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

通股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其他

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（四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 

股份性质 
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

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中新建招商股权

投资有限公司 
32,414,911 5.04% 32,138,811 5.00% 

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新建招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

委托或受限等其他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二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

划公告》，中新建招商计划在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024 年 8 月 12 日期间以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,427,760 股，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；以大

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,855,521 股，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。本次

中新建招商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276,100 股股票后，预计以集中竞价方式还将减



 
 

持不超过 6,151,660 股公司股票；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,855,521

股。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、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，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调整；

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、股权激励增发新股、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引起的股份

变动事项，减持股份数量不做调整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为中新建招商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

购；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

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。 

4、公司会密切关注中新建招商减持公司股票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减持主体严

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5 月 16 日         


